附件
[bookmark: _GoBack]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分支机构工作绩效考核评分细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标准分值
	评分依据
	佐证材料
	自评分
	核定得分

	工作条件
（8分）
	办公条件
	2分
	□分支机构有活动场所，得2分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提供分支机构实际活动场所实景照片（含室内/场地全貌）得1分，分支机构正式挂牌照片得1分
	
	

	
	工作人员
	2分
	□分支机构有工作人员，得2分
	牵头单位提供分支机构日常工作人员名单的盖章书面材料
	
	

	
	活动经费
	4分
	□分支机构安排落实活动经费，保障活动开展，得4分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提供分支机构活动经费凭证（未使用经费需提供活动场景及文字说明）
	
	

	内部治理
（12分）
	组织架构
	2分
	□分支机构班子人员配置齐全，得2分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提供分支机构主任、副主任人员详细信息（含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分工、联系方式）
	
	

	
	运行规则
	2分
	□分支机构制订工作规则，并将党建工作要求纳入，得1分
□分支机构活动正常开展，得1分
	提供分支机构工作规则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3]提供分支机构日常活动实景工作照片，含活动场景及文字说明（时间、地点、人员、内容）
	
	

	
	委员管理
	6分
	□分支机构建立委员信息档案，得1分
□有委员参加分支机构组织的活动签到表，得2分
□有委员参加分支机构组织的全年活动统计表，得3分
	提供规范的委员信息档案
提供分支机构全年历次活动签到记录
提供主任委员签字确认的委员全年活动参与统计表
	
	

	
	议事制度
	2分
	□分支机构每年召开专题会议一次（含以上），研究分支机构工作，得2分
	提供分支机构全年专题会议正式会议记录（含会议时间/地点、议题、参会人员签名、议事内容、决议事项）
	
	

	





组织活动
（60分）






	年度工作
	2分
	□分支机构制定完整的年度工作计划，得1分
□分支机构年度工作总结材料完整，得1分
	□提供分支机构年度工作计划材料
□提供分支机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党建活动
	6分
	□分支机构组织开展专题学习教育活动一次（含以上），得6分
	□提供与会者签名的专题学习教育活动记录（含时间、地点、签到表、活动内容、现场活动照片）
	
	

	
	学术交流
	10分
	□分支机构组织专业学术活动一次得5分，可累计得分
□分支机构共同组织学术交流活动一次（含以上），得2.5分
注：一家为组织，两家以上为共同组织
	提供分支机构组织或共同组织举办的专业学术活动通知文件、议程、现场实景照片、签到表等
	
	

	
	
	4分
	□分支机构组织学术活动交流学术报告，一篇得1分，可累计得分
□分支机构共同组织学术活动交流学术报告，一篇得0.5分，可累计得分
注：一家为组织，两家以上为共同组织
	提供以分支机构为主要署名的交流学术报告关键页，需证明报告为分支机构正式发布
	
	

	
	调研咨政
	8分
	□分支机构组织完成课题研究或专题调研一次（含以上），得8分（以课题验收材料或调研报告为准）
□分支机构协同组织完成课题或专题调研一次（含以上），得4分
□委员参与一个课题或专题调研一次得0.2分，可累计得分
注：需专委会组织
	提供组织完成课题的立项文件、验收材料或调研报告
提供协同完成课题的协作证明，验收材料或调研报告
提供可显示委员参与身份的佐证材料
	
	

	
	
	8分
	□分支机构通过学会向省级部门提交建议或意见一次（含以上），得8分
□分支机构协同提交建议或意见一次（含以上），得4分
□分支机构委员参与提交一份建议或报告得0.2分，可累计得分
□分支机构委员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或领导批示，得0.5分，可累计得分
	提供分支机构向省级部门提交的建议或意见文件
提供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或领导批示证明文件
	
	

	
	
	4分
	□分支机构委员参与政府部门决策活动（制定技术标准、指南、导则或规范性文件）一次得0.5分，可累计得分
	提供参与制定的技术标准、指南、导则或规范性文件的关键页（封面、编制人员、主要内容）
	
	

	
	
	2分
	□分支机构委员参与项目评审、学术评估、职称评定等活动一次得0.2分，可累计得分
	提供可证明委员参与项目评审、学术评估、职称评定等活动的材料（如会议通知、专家邀请函、签到表、评审意见、专家聘书、会议纪要等）
	
	

	
	科普公益
	14分
	□分支机构组织开展科普活动一次（含以上），得10分
□分支机构协同开展科普活动一次（含以上），得5分
□委员在省学会信息平台发表一篇科普文章一次（含以上），得4分
	□分支机构自主开展科普活动须提供具有分支机构名称的现场照片、宣传报道的截图或链接
[bookmark: OLE_LINK14]□分支机构协同开展活动须提供具有分支机构名称的现场照片、宣传报道的截图或链接
□委员发表科普文章须提供省学会信息平台的文章截图或链接，并附作者为本分支机构委员的名单备案证明或其它能证明成员为本分支机构成员的材料
	
	

	
	工作交流
	2分
	□分支机构组织与其他学（协）会或学会内设分支机构之间开展工作交流活动一次（含以上），得2分
	□提供分支机构名称的现场照片、宣传报道的截图或链接
	
	

	宣传报道
（10分）
	新闻媒体（政府网站）报道
	4分
	□以省学会或分支机构名义在县（市、区）级以上新闻媒体、政府部门或省级以上其他社会团体信息平台发报道，一篇得2分，可累计得分
	□提供相应的平台发布报道的截图及链接
	
	

	
	学会信息平台报道
	6分
	□分支机构向省学会网站学术专栏投送录用视频报告，一个得3分，可累计得分
□分支机构向微信公众号投稿录用报道，一篇得2分，可累计得分
	□提供在学会网站学术专栏发布视频网页的截图及链接
□提供在学会公众号发布文章的截图及链接
	
	

	满意度评价（10分）
	省学会评价
	10分
	□经省学会评价为优秀（取得显著成果），得10分
□经省学会评价为满意（完成各项任务），得8分
□经省学会评价为基本满意（完成主要任务），得6分
□经省学会评价为不满意（不能完成任务），得0分
注：任务是指省学会明确要求分支机构组织完成的工作
	□该项由省学会评定,无需分支机构自评
	
	

	附加分
（10分）
	以分支机构名义:参与省级以上标准（含团标）制定；承办或协办全国性（或跨省）学术交流会议或省级以上培训活动；组织相关活动获得有关政府部门或省级以上社会团体表彰；提交相关咨政建议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或领导批示；完成省学会交办的相关重要工作
	10分
	□参与省级以上标准（含团标），得2分
□承办或协办全国性（或跨省）学术交流会议或省级以上培训活动一次（含以上），得2分
□组织相关活动获得有关政府部门或省级以上社会团体表彰一次（含以上），得2分
□提交相关咨政建议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或领导批示一次（含以上），得2分
□完成省学会交办的相关重要工作一次（含以上），得2分
	□提供省级以上标准（含团标）
□提供全国性（或跨省）学术交流会议或省级以上培训活动通知、具有分支机构名称的现场照片、新闻报道等材料
□提供活动获得有关政府部门或省级以上社会团体表彰文件
□提供相关咨政建议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或领导批示文件
□提供完成省学会交办的相关重要工作成果
	
	

	合计
	
	1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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